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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十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山东十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试行）》的有

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9年10月22日起暂停转让，并于2019年10

月2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了《山东十方环保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公司预计股票恢

复转让时间不晚于2020年1月21日。 

截至目前，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宇车城”）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公司的控制权，公司主要股东甘海南、段

明秀会同金宇车城就本次重大事项进行了初步论证及协商，具体方案尚未确定。 

公司收到主要股东甘海南、段明秀与金宇车城签署的《合作意向协议》，《合

作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山东十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甘海南 

乙方二：山东十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段明秀 

1、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为：甲方拟以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十方环能控制权，

其中，具体购买的目标公司（十方环能）股权比例、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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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双方正式签署的交易协议约定为准。 

2、交易定价 

（1）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暂定为2019年9月30日，具体以各

方协商的为准。 

（2）各方同意，最终交易价格应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

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各方协商确定。 

3、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甲方发行股份购买标的公司的发行价格由各方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原则协商确定，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市场参考价为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

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发行数量=标的资产股份对价÷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完成前，甲方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对上述发行价格做相应除权、除息的处理，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

情况进行相应处理。 

4、股份锁定 

乙方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促使十方环能参与本次交易的股东按照不低

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将其本次交易取得的甲方股份

进行锁定。 

5、业绩承诺及补偿  

甲方将与包括乙方在内的十方环能股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协商

确定本次收购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6、排他、保密条款 

（1）排他条款：签署本意向协议后的120日内，十方环能、乙方不再接洽其

他上市公司商讨并购事宜。除非各方书面明确表示终止本意向协议，否则本意向



公告编号：2019-031 

协议其他条款的更改、补充、调整不影响本条对乙方的约束效力。 

（2）保密条款：双方应当对本意向协议的内容、因履行本意向协议或在本

意向协议期间获得的或收到的对方的商务、财务、技术、产品的信息、用户资料

或其他标明保密的文件或信息的内容保守秘密，未经信息披露方书面事先同意，

不得向本意向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监管机构及参与此次交易的中介机构除外）

披露。本保密义务应在本意向协议期满、解除或终止后仍然有效。 

7、效力条款 

本意向协议仅为各方经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除第6条外，其他条款不具备

法律效力，最终合作方案以各方签署的相关正式协议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事项相关工作。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出现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暂停转让。 

股票暂停转让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及时公告并恢复转让，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十方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3 日  


